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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电院字〔2025〕49 号

长春电子科技学院校车管理办法

为使学校的公务用车调配合理，管理有序，保证学校

日常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公务用车的申请

（一）学校公务用车由校长办公室统一管理。除学校

领导的用车由校长办公室直接安排外，符合下列情况之一

的部门或人员，可申请公务用车：

1.送、取上级紧急文件或机要资料；

2.财务处到银行送款或取款；

3.教务处到校外取送试卷；

4.接待上级领导、外宾或其他重要客人；

5.师生员工因急症或工伤送医院诊治；

6.因时间紧迫或交通不便，有关人员参加上级部门召

开的会议或出差、办急事；

7.发送、提取数量较多或较重、较大的公物；

8.学校组织的活动；

9.其它经批准的特殊用车（限大客，包括学生的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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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、参观、就业等用车）。

从事上述范围以外的公务活动，由各有关人员自行乘

坐公共交通工具。

（二）用车申请办法：

所有公务用车，必须做到有计划性。用车前，由用车

部门提前提交钉钉用车申请。

1.市内用车

用车部门根据工作任务需要，提前一天提交钉钉用车

申请，申请通过后将纸质审批单交至校办，由校办统筹安

排和确认。

2.市外用车

用车在当天返回的，应提前二天提交钉钉用车申请，

经钉钉审批通过后将纸质审批单交由校办统筹安排，用车

前一天确认。

3.特殊用车

包括：①市外用车在一天以上或在市内行车当天不能

返回学校的用车；②学生实习、参观、就业等用车；③执

行专项任务（如招生、考察等）用车；④其他特殊需要的

用车。

申请特殊用车应先做好计划报分管领导批准，然后钉

钉填写《车辆申请审批》。

4.临时紧急用车

部门或个人因特殊情况如需在下班后或休息日临时紧

急用车，须与校办负责人或分管领导先行联系并取得同意

后，方可用车，且用车后需钉钉补填《车辆申请审批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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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用车注意事项

（一）经校办确认派车后，用车部门应与车队队长及

相关司机取得联系，落实安排。如有变更事项，务必及时

通知校办和车队队长及有关司机。

（二）由于车辆紧张，同一天的用车在条件允许的情

况下，尽可能合并使用。

（三）用车部门应按用车申请中确认的任务和路线行

车，不得临时要求司机改变线路或增加任务。有特殊情况

需改变或延长行车路线的，要征得分管领导或校办管理人

员的同意后才能改变，事后应补办手续。未经分管领导或

校办管理人员同意，司机不得擅自改变停车地点和行车路

线。

（四）行车必须遵守交通规则，用车人员不得要求司

机（含专职、兼职和临时接车人）违规运行和停靠，否则

由此造成的罚款或其他损失，由用车人员承担。

（五）用车部门或个人不得直接要求司机行车（紧急

事务除外）。

三、车辆管理

（一）车辆由专职司机驾驶。禁止将车辆交给无证人

员驾驶或随意将车匙、车证交给他人。在工作繁忙或有特

殊情况需由他人驾驶时，经校办负责人批准后，可在持有

对应车型驾照的教职工中选定人员驾驶，并要求驾驶人遵

守交通规则，负责行车安全。

（二）未执行公务时间或下班后，所有车辆均应停放

在停车场或指定的地方；未经批准，车辆不得在校外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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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。

（三）学校车辆的各种缴费和年审，由专职司机配合

车队队长，在规定的期限内，前往指定的车管部门办妥手

续。如逾期未办导致罚款等处分者，其费用由各司机自行

负担。

（四）建立车辆档案，内容包括基本情况登记、维修

记录、保养记录、加油记录等。所有车辆的证件及资料，

除行车执照由专职司机携带和保管外，其余均由学校办公

室保管，不得遗失。如该车需转移时应办理车辆转移手

续，经办人应将该车各种资料随车转移。

（五）车辆发生故障时，司机应及时检查并设法排

除，需送去维修的，由司机提出申请并按规定程序办妥手

续后及时送指定修车厂维修。

（六）未经批准，禁止对车辆进行任何改装或移装，

违者将被追究责任。

四、司机管理

（一）司机应服从校办管理人员的工作安排，积极完

成任务，不得借故拖延或拒不出车。对工作安排有意见

的，事后可向上级领导反映和投诉。

（二）专职司机除行车在外，其他上班时间应在车队

办公室等候出车或协助完成其他工作。有事外出必须请

假。需在下班后或节假日出车时，亦应认真完成任务，并

做好记录。

（三）司机要不断增强安全意识、服务意识和保密意

识，按规定参加办公室和司机班组织的会议和安全教育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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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，不得无故迟到、缺席。

（四）司机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，履行岗位职责，做

到准时发车、节约油料、优质服务，不准在车内抽烟、进

食，不准酒后开车、随意行车、公车私用，违者将被追究

责任。

（五）司机出车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返回的，应及时

设法报告校办管理人员，并说明原因；司机应随身携带手

机等通讯工具，保持与校办管理人员的正常联系。

（六）司机（含专职、兼职和临时驾驶人）本人因违

章行驶或证件不全被交警罚款的，其费用按以下原则处

理：

1.纯属个人原因被处罚的，罚款由司机本人负责，不

予报销。

2.因特殊情况发生违章而被处罚的，在查明情况和责

任后，按适当比例予以报销。

3.由于外来原因造成被处罚的，在取得证明后可报销

全部费用。

（七）如发生交通事故，司机应及时报警和报告校

办，并按交警的责任认定和要求接受调处。

（八）对违反规章制度冒险蛮干，不履行工作职责，

造成车辆损坏以及发生事故的驾驶员，一切责任和后果由

该驾驶员承担。对私自出车者，一经发现，给予警告处

分，并扣除当月的岗位津贴；重犯者将予以辞退。对不服

从派车指令和管理达三次以上的车队驾驶人员实行待岗和

调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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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车辆保养规定

（一）学校所有车辆专属司机应切实遵守车辆保养要

求，保持车况良好。

（二）出车前对车况要做检查，随时注意轮胎气压情

形，不足时应及时加气；轮胎磨损到规定限度时，必须及

时更换，以确保行车安全。

（三）若发觉车辆操控出现异常，应立即检查修理防

止发生事故。如需送厂检修，应及时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四）离开车辆时应及时上锁，随时防范车辆及备件

失窃或受损。

（五）每周清洁车辆至少两至三次，随时注意车辆内

外整洁，车内不得凌乱堆放杂物。

（六）按规定行车里程进行例行车辆保养（如更换机

油等）。

（七）所有车辆每半年上蜡一次（特殊需要时不受此

限制）。

（八）司机应详尽填写所有车辆的保养记录，建立好

车辆档案。

六、车辆维修规定

（一）司机发现车辆出现故障需要维修时，应及时向

车队队长反映故障情况，并及时填写车辆维修申请单。

（二）维修申请单上需填写维修所需时间、损坏部

位、更换零件、维修金额等，如不清楚情况，应立即向指

定修车厂进行询问。申请单上需要由车队队长、校办负责

人及主管领导签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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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修车申请得到批准后，司机应会同车队队长和

校办管理人员到指定车辆维修厂进行车辆维修，司机不得

私自维修。车辆在维修时发现新的问题，需要更换新的零

件及增加费用时，应立即向校办负责人反映，并汇报主管

领导，得到批准后方可修车。

（四）修车完毕后，修车厂应出示修车费用清单，司

机和车队队长认可后签字，以便日后结算。若司机私自修

理，没有认可签字，日后不予报销。司机应将更换掉的旧

零件收回，交给车队队长。

（五）修车费用由专人结算，结算时由司机、车队队

长及校办管理人员共同前往，报销时维修申请单及签字后

的修车费用清单应附在发票后面。

（六）车辆用油实行 IC 卡管理办法，由车管人员每次

登记车辆行驶公里数，逐一立账，每学期核算一次，年终

总核算，确定每辆车的油耗标准，并按此标准执行。

七、本办法由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长春电子科技学院

2025 年 11 月 24 日

抄送：学校董事、学校领导

长春电子科技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4 日印发


